
解釋字號 釋字第33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2年12⽉30⽇

解釋爭點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「繼續服務」之意涵？

解釋文 　　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所稱「繼續服務」，係指學校之

教員或校⻑，於辦理退休時之職務，與其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

相銜接⽽無間斷之情形⽽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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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規定：「教員或校⻑服務滿三⼗

年，並有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，成績優異⽽仍繼續服務者，⼀

次退休⾦之給與，依第五條之規定，增加其基數，但最⾼總數以

八⼗⼀個基數為限；⽉退休⾦之給與，以增⾄百分之九⼗五為

限」，與⼀般公務員退休給與之最⾼總數限制相較，⼀次退休⾦

最多可增加⼆⼗個基數，⽉退休⾦最多可增加原定計算百分比之

百分之五。乃因⼀般公務員退休給與之最⾼總數，⼀次退休⾦為

六⼗⼀個基數，服務年資滿三⼗年者，即可獲得，再繼續服務，

於退休給與並無增益。故增設上述增加退休給與之規定，使服務

已滿三⼗年之教員或校⻑，祇須繼續服務，每繼續服務⼀年，即

可增加⼀次退休⾦⼆個基數。全部服務年資達四⼗年，並合於

「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，成績優異⽽仍繼續服務」之條件時，

共可增加⼆⼗個基數，連同原有之六⼗⼀個基數，合計為八⼗⼀

個基數，以⿎勵教員或校⻑，秉持敬業精神，久於其任，並藉以

防⽌其他⼈員，於將欲退休時，中途轉任教員或校⻑，以圖獲得

較優之退休給與。條文中以「成績優異⽽仍繼續服務」⼀語，緊

接於「並有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」之後，即係此意。從⽽，其

所稱「繼續服務」，⾃係指學校之教員或校⻑，於辦理退休時之

職務，與其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相銜接⽽無間斷之情形⽽⾔。

⾄於前已連續任職教員或校⻑⼆⼗年之後，轉任督學或其他具有

專業性之教育⾏政⼯作，嗣再任教員或校⻑辦理退休者，應否另

設規定，則係立法問題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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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相關法令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6條(68.12.28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聲請書 

中華⺠國八⼗⼆年⼗⼀⽉⼆⼗五⽇

臺八⼗⼆年⼈政肆四⼀四⼆六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

教育部函為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」第六條，校⻑及教師增核退

休給與有關「連續任務⼆⼗年資歷」之認定，該部與⾏政法院在

適⽤上⾒解有異，擬聲請貴院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⼀案，請 查照

惠辦。

說 明：

⼀、依據教育部⺠國八⼗⼆年七⽉⼆⼗⼀⽇臺（82）⼈字第○四

○九六九號函及「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」第七條第⼀項第⼀

款規定辦理。

⼆、查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」第六條規定：「教員或校⻑服務

滿三⼗年並有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成績優異⽽仍繼續服務者，

⼀次退休⾦之給與，依第五條之規定增加其基數，但最⾼總數以

八⼗⼀個基數為限，⽉退休⾦之給與，以增⾄百分之九⼗五為

限」。上述條文，對於「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」期間之計算，

究係「⾃退休當時向前逆算連續滿⼆⼗年」，或「在三⼗年服務

年資內，只要有⼀段時間係連續⼆⼗年任教師或校⻑」，並未明

文規定。⽽教育部係認為應⾃退休當時，往前逆算連續任滿⼆⼗

年；惟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九○號判決則認為在三⼗

年服務年資內，只要有⼀段時間係連續⼆⼗年任教師或校⻑即

可。致形成教育部與⾏政法院在適⽤該條例第六條所持之⾒解不

同。

三、另查「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」第七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

中央或地⽅機關，就其職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所持⾒解，與本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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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或他機關適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，得聲

請統⼀解釋。

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⾒解之拘束者，或得變更其⾒

解者，不在此限。本案教育部與⾏政法院就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

例」第六條有關「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」規定，在適⽤上所持

⾒解既有不同，為求其立法真意，以免產⽣爭議，確有聲請貴院

⼤法官統⼀解釋之必要。⼜本案亦與上開聲請統⼀解釋之要件相

符，爰依規定聲請統⼀解釋。

四、檢附上述教育部函（含附件）及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

⼀五九○號判決影本⼀份。

院 ⻑ 連 戰

附 件：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九○號

原 告 ⾺０勛

被告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右原告因申請增核⽉退休⾦百分比事件，不服教育部中華⺠國八

⼗⼀年五⽉⼆⼗⼀⽇臺（81）訴字第⼆六七九四號再訴願決定，

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再訴願決定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。

事 實

緣原告於⺠國三⼗八年三⽉⾄五⼗八年七⽉連續任職教師，五⼗

八年八⽉⾄六⼗⼀年七⽉在前陽明⼭管理局擔任督學職務，六⼗

⼀年八⽉⾄八⼗年七⽉在臺北市立格致國⺠中學連續任校⻑職⼗

九年，嗣於八⼗年八⽉⼀⽇屆齡退休。經被告機關核算原告服公



職之年資雖達四⼗⼆年六個⽉；惟最後任職校⻑之年資未達⼆⼗

年，經於八⼗年六⽉⼗⼆⽇以北市教⼈字第⼆⼆七⼆四號函核定

其⽉退休⾦為百分之九⼗，同時敘明因不符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

第六條規定，無法增⾄百分之九⼗五，原告乃先後於八⼗年六⽉

⼆⼗五⽇及同年七⽉⼆⼗四⽇向被告機關申復，經被告機關函報

教育部核釋後並於八⼗年九⽉七⽇以北市教⼈字第五○○九六號

函復，仍維持原核定⽉退休⾦百分比，原告不服，提起訴願再訴

願，均遭決定駁回，乃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

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查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及同條例施

⾏細則第六條規定，可知增加⽉退休⾦給與⾄百分之九⼗五之要

件有三： 須為教員或校⻑服務滿三⼗年：此所謂三⼗年，只須

任教員或校⻑之年資合計滿三⼗年即可，不問其年資連續或不連

續。 並有連續任職之⼆⼗年資歷，成績優異者：此所謂連續任

職之⼆⼗年資歷，應係指⾃任職之⽇起，⾄退休之⽇⽌，其中有

⼆⼗年之時間，係連續在公立學校擔任教員或校⻑職務，未曾間

斷，在不同之公立學校所任教師、校⻑職務年資合併計算之⼆⼗

年資歷⽽⾔。⾄於該連續⼆⼗年任職資歷之計算，究應⾃何時起

⾄何時⽌，上述法條，並未明文限制，只要在其服務滿三⼗年全

部時間內，其中有⼀段⼆⼗年之時間，係連續任職教員或校⻑職

務，成績優異者，應即有上述法條（該條例第六條）規定之適

⽤，實不應限定其連續任職⼆⼗年資歷之計算，非⾃其退休當時

起，回溯逆算不可。 須仍繼續服務者：所謂仍繼續服務者，係

指其任職教員或校⻑職務，服務滿三⼗年，於退休時，仍繼續擔

任教員或校⻑職務，繼續服務者⽽⾔，此與上述連續任職⼆⼗年

資歷之計算，並無直接關連。依上所述，原告⾃⺠國三⼗八年三

⽉⼀⽇起⾄八⼗年八⽉⼀⽇退休⽌，服務公職達四⼗⼆年六個

⽉，除其間任督學三年外，任教員或校⻑職務，已服務滿三⼗年

以上，且在其中三⼗八年三⽉⾄五⼗八年七⽉間，有連續⼆⼗年

以上任教員之資歷，並於退休時，仍任校⻑職務，繼續服務，依

照上述法條規定，原告完全符合可增加⽉退休⾦給與⾄百分之九

⼗五之要件。然被告機關依教育部（70）⼈字第四四⼀八號及

（76）⼈字第六八四⼀號函釋，以該條例第六條連續任職⼆⼗年

之資歷，係指⾃退休時起，向前推算連續任職未曾間斷⼆⼗年均

擔任教師或校⻑資歷⽽⾔，因⽽核駁原告增核⽉退休⾦給與⾄百

分之九⼗五之請求，實有違法，應請撤銷原處分及⼀再訴願決定



等語。

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：查依教育部八⼗年八⽉⼆⼗⼆⽇臺

（80）⼈字第四四⼆⼆三號書函釋復被告機關略以：「本部臺

（七六）⼈字第六八四⼀號函釋：『有關學校教職員退休時增核

基數，須同時具備下列條件：（⼀）退休時係校⻑或教師；

（⼆）總共服務年資三⼗年以上；（三）⾃退休當時往前逆算，

最近⼆⼗年均擔任校⻑或教師職未間斷且成績優異者。』係對前

開規定加以闡述，核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⾏細則第六條

規定並無抵觸。」本件原告因於三⼗八年三⽉⾄五⼗八年七⽉⽌

連續任職教員⼆⼗年以上，惟於五⼗八年八⽉⾄六⼗⼀年七⽉改

任督學職務，曾間斷教職達三年，且原告於退休時往前逆算，⾃

六⼗⼀年八⽉起⾄八⼗年七⽉⽌擔任校⻑職務僅⼗九年，未達⼆

⼗年，核與增核基數須同時具備三條件之規定不符，即⽋缺「⾃

退休當時往前逆算，最近⼆⼗年均擔任校⻑或教師職未間斷」之

要件，被告機關核定未便增核⽉退休⾦百分比，並無不當。其訴

非有理由，請予駁回等語。

理 由

按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規定，教員或校⻑服務滿三⼗

年，並有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，成績優異，⽽仍繼續服務者，

⽉退休⾦之給與，以增⾄百分之九⼗五為限。依此規定，凡教員

或校⻑退休時，⽉退休⾦之給與，得享有百分之九⼗五之優遇

者，除須其服務滿三⼗年，成績優異，⽽仍繼續服務者外，並以

有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為已⾜，其連續任職⼆⼗年之期間，並

不以⾃退休時起回溯計算為必要。如謂此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

歷，非⾃退休時起回溯計算不可，顯非立法本意。本件被告機關

核駁原告請依百分之九⼗五增核⽉退休⾦之理由，不外以原告於

五⼗八年八⽉⾄六⼗⼀年七⽉改任督學職務，曾間斷教職三年，

且其於退休時往前逆算⾃六⼗⼀年八⽉起⾄八⼗年七⽉⽌，擔任

校⻑職務僅⼗九年，與增核基數之要件不符，即⽋缺「⾃退休當

時往前逆算，最近⼆⼗年均擔任校⻑或教師職未間斷」之要件，

故未便增核其⽉退休⾦百分比云云為主要之論據。惟經查原告⾃

⺠國三⼗八年三⽉⾄五⼗八年七⽉，曾連續任職教員⼆⼗年以

上，五⼗八年八⽉⾄六⼗⼀年七⽉，改任督學三年，六⼗⼀年八

⽉⾄八⼗年七⽉任校⻑職⼗九年成績優異，⽽於八⼗年八⽉⼀⽇

屆齡退休，凡此情形，非但有原告之退休事實表，附原處分卷內

可證，亦為兩造所不爭之事實。依原告此項服務之年資核算，原



告⾃三⼗八年三⽉起⾄八⼗年七⽉⽌，服務之年資，已滿三⼗年

以上（合計共有四⼗⼆年六⽉），其在三⼗八年三⽉⾄五⼗八年

七⽉，並有連續任職教員⼆⼗年以上之資歷，成績優異，且於退

休時，仍擔任校⻑職務，繼續服務；核此情節，顯已符合上述學

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六條規定⽉退休⾦可增⾄百分之九⼗五之要

件。然被告機關以依教育部上述函釋，認為原告⾃退休時起回溯

計算，其擔任校⻑職務，僅有⼗九年，不符合「連續任職⼆⼗年

之資歷」之要件，⽽置其「⾃三⼗八年三⽉⾄五⼗八年七⽉曾連

續作職教員⼆⼗年之資歷」於不顧，即有未合。蓋依該退休條例

第六條規定，所謂「並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」，其連續⼆⼗年

期間之計算，法律並未限定其非⾃退休時起逆算不可，亦即在⼆

⼗年之服務年資內，只要有⼀段時間，係連續⼆⼗年任教員或校

⻑職，應即有該法條規定之適⽤，其連續⼆⼗年任職之期間，並

不以⾃退休時逆算為必要，細繹法條文義，甚為明顯。如對此情

形，認為其「連續任職⼆⼗年之資歷」，確有限制必要，即其連

續⼆⼗年期間之計算，必須⾃退休時起向前逆算連續滿⼆⼗年

者，始可給與此項優惠，則對此影響⼈⺠權利之事項，參照中央

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及第六條之規定，亦應依法修正法律，

以為因應，始屬正辦。若僅依⾏政上之函釋，任加不合理之限

制，顯非法之所許。被告機關未經詳細審酌，遽以原告⾃退休時

起，回溯計算，其連續任職未滿⼆⼗年，不具「連續任職⼆⼗年

之資歷」之要件，核駁其⽉退休⾦增⾄百分之九⼗五之請求，揆

諸前述說明，非無可議。⼀再訴願決定，遞予維持，亦嫌疏略。

原告執此指摘，難謂其全無理由。⾃應將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

及原處分均撤銷，俾由被告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，以求允適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⼀年八⽉⼗三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